
乌拉特前旗司法局主动公开事项目录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（要素）

公开依
据

条款内容
依据效力
位阶

公开

时限

公开

主体

事项类别
（法定公
开、其他

）
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

一级

事

责任
股室项

二级

事项

三级

事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群体

政

务

公

开

机

构

信

息

基

本

信

息

办公地址
、办公时
间等

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
政府信息
公开条例

》

第二十条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
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主动公开本
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：
(二)机关职能、机构设置、办公地
址、办公时间、联系方式、负责
人姓名。

行

政

法

规

信息形

成或者

变更之

日起20
个工作

日

乌拉特
前旗司
法局

法定

公开

■政府网站

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

□发布会/听证会
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

位/村公示栏（电

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

■其他

√

办

公

室

领

导

信

息

局长、副
局长、党
组成员等
领导的姓
名、照片
、职务等

《中华
人民共
和国政
府信息
公开条
例》

第二十条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
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主动公开本
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：
(二)机关职能、机构设置、办公
地址、办公时间、联系方式、负
责人姓名。

行

政

法

规

信息形

成或者

变更之

日起20
个工作

日

乌拉特
前旗司
法局

法定

公开

■政府网站

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

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精准推送

■其他

√

政

工

办



政

府

信

息

公

开

相

关

文

件

政

府

信

息

公

开

指

南

政府信息
主动公开
、依申请
公开有关
情况、监
督方式等

《中华

人民共

和国政

府信息

公开条

例》

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
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
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
，并指定机构(以下统称政府信息
公开工作机构)负责本行政机关政
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。(三)组织
编制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
指南、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和政府信
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。

行

政

法

规

信息形

成或者

变更之

日起20
个工作

日

乌拉特
前旗司
法局

法定

公开

■政府网站

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

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■其他

√

办

公

室

政

府

信

息

公

开

制

度

相关制度
内容

《中华
人民共
和国政
府信息
公开条
例》

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
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
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
，并指定机构(以下统称政府信息
公开工作机构)负责本行政机关政
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。

行

政

法

规

信息形

成或者

变更之

日起20
个工作

日

乌拉特
前旗司
法局

法定公开

■政府网站

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

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■其他

√

办

公

室



政

府

信

息

公

开

年

度

报

告

年度政府
信息公开
报告内容

《中华

人民共

和国政

府信息

公开条

例》

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
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
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
，并指定机构(以下统称政府信息
公开工作机构)负责本行玫机关政
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。(三)组织
编制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
指南、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和政府信
息公 开工作年度报告。

行

政

法

规

信息形

成或者

变更之

日起20
个工作

日

乌拉特
前旗司
法局

法定公开

■政府网站

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

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■其他

√

办

公

室

规

章

规

范

性

文

件

规

范

性

文

件

规范性文
件内容

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
政府信息
公开条例

》

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
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主动公开本
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：
(一)行政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
。

行政法规

信息形

成或者

变更之

日起20
个工作

日

乌拉特
前旗司
法局

法定公开

■政府网站

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

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■其他

√

相

关

科

室



财

政

预

决

算

预

决

算

情

况

预算、决
算有关情

况

1.《中华
人民共和
国预算法

》

2.《中华
人民共和
国预算法
实施条例

》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

第十四条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
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
准的预算、预算调整、决算、预
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报表，应当
在批准后二十日内由本级政府财
政部门向杜会公开。经本级政府
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、决算
及报表，应当在批复后二十日内
由各部门向社会公开。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
例》

第六条进一步规定：各部门所属
单位的预算、决算及报表，应当
在部门批复后二十日内由单位向
社会公开。

行

政

法

规

信息形

成或者

变更之

日起20
个工作

日

乌拉特
前旗司
法局

法定公开

■政府网站

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

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■其他

√

办

公

室

人

事

信

息

公务
员招
考、
拟录
用人
员信
息

公务员招
考公告、
拟录用人
员信息

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
政府信息
公开条例

》

第二十条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
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主动公开本
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；

(十四)公务员招考的职位、名额、
报考条件等事项以及录用结果；

行

政

法

规

信息形

成或者

变更之

日起20
个工作

日

乌拉特
前旗司
法局

法定公开

■政府网站

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

□发布会/

听证会

■其他

√

政

工

办



建

议

提

案

办

理

建

议

提

案

办

理

情

况

答

复

人大代表
建议、政
协提案办
理情况

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
政府信息
公开条例

》

第十九条 对涉及公众利益调整、
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需要公众
参与决策的政府信息，行政机关
应当主动公开。

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
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主动公开本
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：(十五)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国家有关规
定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其他政府
信息

行

政

法

规

信息形

成或者

变更之

日起20
个工作

日

乌拉特
前旗司
法局

法

定

公

开

■政府网站

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

□发布会/

听证会

■其他

√

办

公

室

规

划

计

划

年

度

计

划

、

专

项

规

划

年度计划
、专项规

划

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
政府信息
公开条例

》

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
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主动公开本
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：(三)国
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专项规
划、区域规划及相关政策；

行

政

法

规

信息形

成或者

变更之

日起20
个工作

日

乌拉特
前旗司
法局

法

定

公

开

■政府网站

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

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■其他

√

各

科

室



法

律

援

助

法

律

援

助

案

件

办

理

情

况

法律援助
案件办理
情况

《中华人

民共和

国法律

援助法

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》
第五十八条司法行政部门、法律
援助机构应当建立法律援助信息
公开制度，定期向杜会公布法律
援助资金使用、案件办理、质量
考核结果等情况，接受社会监督
。

法
律

定期

公布

乌拉特
前旗司
法局

法定

公开

事项

■政府网站

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

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■其他

√

公共

法律

服务

中心

质

量

考

核

法律援助
案件质量
评估情况

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
法律援助
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》
第五十八条司法行政部门、法律
援助机构应当建立法律援助信息
公开制度，定期向社会公布法律
援助资金使用、案件办理、质量
考核结果等情况，接受杜会监督
。

法
律

定期

公布

乌拉特
前旗司
法局

法定公开
事项

■政府网站

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

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■其他

√

公共

法律

服务

中心


